
税收讲座第 二 讲

  我 国 的 税 收 制 度

隋 宗

税收制度是国家各种税收法令规定和征收办法的

总称，是国家向企业、单位和个人征税的根据。税收

制度体现了国家的税收政策，规定了国家与纳税人之

间的分配关系。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，是社

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为全国人民的根

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的。

一、税收制度的主要内容

我国的税收制度主要包括征税对象、纳税人、税

率、减税免税、违章处理等几个方面的内容。

（一）征税对象。征税对象是指对什么征税，它

是税收制度最基本的要素，也是一种税收区别于另一

种税收的主要标志。按照征税对象的性质划分，我国

税收可分为三类：

一类是对流转额征税。流转额就是人们一般所讲

的营业额。对工厂、商店来说，就是商品的销售额；

对修理、服务行业来说，就是服务性业务收入 额。对

流转额征收的税款，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，它一般

不受商品成本的高低和费用多少的影响，因而可以保

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。目前我国对流转额征税的主

要有工商税。

第二类是对所得额征税。所得额是指企业、单位

得到的纯利润（或利润）和个人所得的收入。对所得

额征税，决定于所得的有无 和所得的多少，所得多的

就多征税，所得少的就少征税，没有所得 的 就 不 征

税。因此，它对于调节各企业、单位、个人的利润和

收入，能起一种相对的平衡作用。目前我国对所得额

征税的有工商所得税、国营企业所得税、中外合资经

营企业所得税、外国 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。

第三类是对财产征税。这是按照占用财产的数量

或价值征收的税。目前我国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，就

是属于这一类。

除以上三类外，还有对某种行为征收的税。如屠

宰税是对宰杀猪、牛、羊等牲畜时征收的税；车船使

用牌照税，是对车船在公共道路或河流上行驶征收的

税。

（二）纳税人。纳税人是指按照税 法规定负有纳

税责任的企业、单位和个人。每一种税都有它的纳税

人，如工商税的纳税人是取得销售收入的工厂、商店

等；房地产税的纳税人是占有房地产的企业、单位和

个人。

（三）税率。税率是税额与征税 对 象 之间的比

例，是计算税额的尺度，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。税率的

高低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收入和纳税人的负担水平。

我国现行的税率分三种：一种叫比例税率。它不分征

税对象的数额多少，只规定一个征税的比 例，一般适

用于对流转额的征税。例如零售商店，一个月的营业

额不论是几百元或者几万元，都按 3 %的税率征收工

商税。第二种叫累进税率。是按征税对象 数 额的 大

小，规定几种不同等级的税率，征税对象数额小的，

税率就低些；数额大的，税率就高些。一般适用于对

所得额的征税。如集体企业的工商所得税就实行八级

超额累进税率。第三种叫定额税率或叫固定税额。就

是按征税对象规定一个固定的税额。如我国的盐税，

就采用固定税额，规定每吨盐征税若干元；有些地区

的屠宰税，为了简化计算手续，也规定宰杀一头牲畜

征税若干元，这些都是定额税率。

（四）减税免税。减税免税是根据国家政策对某

些纳税人和征税项目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 种特殊 规

定。它把税收的严肃性和必要的灵活 性结合起来，使

税收制度能够更好地贯彻国家的税收政策，因地制宜

地处理一些问题。国家采取减税免税措施主要有三个

方面：一是规定起征点。未达到起征点的不征税，达

到起征点的按全部数额征税，这样能照顾小户。二是

规定免税项目。国家对某些需要鼓励的事业或某种行

业，明确规定给予免税，以支持其发展。三是临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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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特殊照顾。针对某些企业和产品在生产经营上存在

的暂时性困难，可以经过批准，在一定时间内给予免

税或者减征一部分税款的照顾。

（五）违章处理。对于违反税法的行为. 在税收

制度上规定了处罚的条款，这是税收制度中不可缺少

的内容。税法是国家法律、法令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人

人必须遵守。规定违章处理，有利于维护法治，保护

守法户，真正做到有法必依，违法必究。

二、我国税收制度建立的原则

税收制度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。我国是社会主

义国家，税收制度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制度 的 根 本要

求，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，体现全国各族人

民的共同利益。具体地说，我国的税收制度，是根据

以下四个原则建立起来的：

第一，体现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，有利于促进生

产的发展。毛泽东同志说过：“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

足以影响经济，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。”经济是

税收的基础，离开了经济的发展，税收就成了无源之

水，无本之木。只有经济发展了，才能充裕财源， 增

加收入。同时，税收对于经济的发展，也有积极的影

响。所以，制定税收制度，必须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

要求，正确贯彻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的方针，贯

彻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。国家需要鼓励发展的，税收

上要给予支持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，税收上要予以限

制；以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，促进国民经济

有计划、按比例地发展。

第二，兼顾需要与可能。税收是取得财政收入的

主要手段，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开辟财 源，为国家多积

累资金，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；另一方面，要

充分考虑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，使资金积累速度同经

济发展相适应。如果不顾国家需要，片面强调施 “仁

政”，不收税或少收税，不能保证社会 主义建设的资

金需要，这是不对的；反过来，如果超过了实际负担

能力，影响了生产的发展，也是不对的。

第三，合理负担。税收的政策性很强，涉及到千

家万户，同各种经济成分都有密切关系。只有经常注

意调节各种经济成分、各类企业、各种产品之间的矛

盾，做到合理负担，才能正确体现税收政策。

一般来说，负担能力强的，税率应该高一些；负

担能力差的，税率应该低一些。对必需品税率就低一

些；对非必需品税率就高一些。贯彻合理 负 担 的 原

则，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，有利于处理好国家、企业

和个人的分配关系，指导生产和消费，调动各方面的

积极性，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

果。

第四，税制的多样和手续的简化。税收制度要体

现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，要正确处理国 家、集体、个

人三者之间的关系，要照顾各类企业负担的平衡，因

此，税收制度必须能适应复杂的 经济情况，实行多种

税的征收方法。但是，在一些具体的规定和手续上，

必须力求简化，使纳税人容易熟悉税收规定，便于计

算，便于交纳，税务机关也便于管理。

三、我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，在革命根据地，我们

就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。这对于保障 革命 战 争 的 供

给，实行合理负担，起到了积极作用。那个时候，由

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 态，税收

制度是不可能统一的。但是，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工作

实践，为新中国建立后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，提供了

非常宝贵的经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，党和政府就抓紧进行了

统一全国税政的工作，建立了新的统一的税收制度。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《 共同纲领》 第四 十条

规定： “国家的税收政策，应以 保障革命 战 争的 供

给，照顾生产的恢复 和 发展 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

则，简化税制，实行合理负担。”根据这一政策精神，

政务院于1950年 1 月颁布了《 全国 税政实施要则》 ，

规定全国统一征收十四 种税。从此，统一 了 全 国 税

政，废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

税，结束了剥削压榨人民、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旧

的税收制度，建立了为广大人民 群众服务的新的税收

制度。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开端。

在此之后，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，我国

的税收制度又先后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改革。如，1958

年，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、国内经济结构发

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，对工商税制进行了一次改革，

合并了税种，改进了征收办法。1973年，根据当 时政

治经济情况的变化，进一步简化了税制。1980年，为

了适应我国对外经济往来发展的需要，新 开征了中外

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1981年又 开征了

外国企业所得税。为了打破统收统支、吃 “大锅饭”

的局面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，逐步把国家与国营企业

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收 形 式 稳 定下来，从今年起， 开

始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，这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包

括税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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